	
《北京市东城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本区雪茄烟零售市场秩序，引导业态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北京市东城区烟草专卖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家烟草专卖局、北京市烟草专卖局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本区实际，起草了《北京市东城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与总体考量
（一）顺应雪茄烟消费市场专业化发展趋势。当前，雪茄烟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其产品特性、储存条件和经营服务模式具有显著的专业化特点。制定专门布局规定，有利于促进该细分业态健康发展，满足市场对专业服务的进阶需求。
（二）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并借鉴实践经验。202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明确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雪茄烟零售点差异化布局要求。本《规定》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同时参考了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工作指导意见及外省市在合理布局方面的有效做法。
（三）契合东城区功能定位与消费特点。充分考虑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商业店铺普遍面积偏小、租金成本高、空间利用集约化程度高的实际情况。通过科学布局引导雪茄烟零售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提升终端服务品质与文化体验，匹配区域发展定位。
（四）平衡科学规划、规范管理与权益保障。坚持依法行政、总量控制、均衡发展原则，通过设定准入条件与禁止性规定，保障经营安全与专业水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维护市场公平。同时，建立特殊情形通道，兼顾市场效率、存量权益保护及社会关怀。
二、主要条款内容的制定依据与说明
（一）第一条至第四条明确制定目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布局原则，并对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进行定义；
（二）第五条明确布局方法及辖区指导数量总数;
（三）第六条明确经营雪茄烟专业店所需的经营条件，区分专业店与非专业店的核心硬件要求；
（四）第七条、第八条明确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与其他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关系，总量设定基于对本区经济水平、消费市场容量及发展趋势的综合评估；
（五）第九条综合引用列明《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上位法中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设定准入“负面清单”；
（六）第十条明确客观特殊情况时的相关要求；
（七）第十一条明确距离测量规则；
（八）第十二条明确相关名词解释；
（九）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明确解释主体与施行时间。
以上为《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

